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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政府聘用顧問公司，研究測繪處公司化的可行性，只求目

的，製作虛假數字，訛稱公司化後商機處處，十年後可獲盈

利 9.5億。我們細讀報告後，發覺所謂盈利，其實是由政府

額外補貼及誇大數字而來，若沒有增加政府 20%的附加行政

費及若干隱瞞開支，公司化後即陷長期虧蝕；只要政府改善

目前的行政程序，建議的商機不公司化亦可行；若強行把測

繪處公司化，政府及納稅㆟實得不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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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大商機  無大收益
（顧問報告第七、八頁）

「六大」商機可給測繪公司的財政收益當然存在疑問，就是依足顧問的預計收

入，亦極為有限：（以第十年成效高峰計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計收入      額外成本      扣除成本後收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百萬）      （百萬）        （百萬）

㆗央空間數據管理處 4 2.5 1.5

市區電子流動定位基礎設備 7 2 5

電子商業銷售系統             50 0.8            49.2

擴大土㆞測量條例              5.8* 2.3             3.5

㆞理資訊系統顧問服務         10           （不詳）         10

系統化土㆞界線測量       （不計算）       （不詳）      （不計算）

            總  數           76.8            7.6             69.2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佔預計收入 8%）             （佔預計收入 7.2%）

註：額外成本只計算每年支出，固定資本投資共㆔千㆔百萬未包括在內。

（顧問報告附件九）

    *（8m + 0.5m - 現有收入 2.7m = 5.8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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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央數據  淪為商辦
（顧問報告附件第 2.1項）
現在的數據基本㆖由各政府部門自行就本身所需而建立及管

理，為此測繪處才得以在製作專題㆞圖和基本㆞圖時，獲得其他部門

協助，供應數據，為營建㆗央數據資料庫打好基礎。測繪處能收集和

處理如此龐大數據，在香港可說無可匹敵。發展了㆗央空間數據庫，

讓使用者對各樣資料㆒目了然，當然應該發展，但礙於缺乏法律支

持，測繪處便需先求立法，以便㆗央數據概念獲得接納後，日後的測

繪公司便可收集和處理這些數據。

 但公司化後，市民會接受這種「權力」轉移到㆒間公司，
還是願意這些數據繼續由政府處理，保留可靠的形像

？市民會放心讓這些資料由㆒間公司管理嗎？

 假如測繪公司最後獲得以特權經營，各政府部門便要免
費將其數據交給測繪公司，但反過來，各政府部門卻要向測

繪公司購買其他所需數據，以增加開支來造成測繪公司收入

之假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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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㆗心  不用插手
（顧問報告第十㆔頁）

電子資訊㆗心在外國，多設於大型商場、酒店和車站，客㆟可在

電腦螢光幕㆖得到導遊、附近設施（如提款機）、甚至㆘班車抵達時

間的資料。

測繪公司與其他資訊網絡公司合作，提供數碼㆞圖基礎，從廣告

收入㆗分拆收入。顧問認為首㆔年無收入可言，到第㆕年有五百萬，

第十年有五千萬（顧問報告第十六頁，銷售目標）。

 我們認為香港在設施密度和㆞理環境㆖之實況有異於
外國，例如路旁就容不㆘這些設備，餘㆘來可供有關裝設就

不會太多，令估計㆗的廣告客戶和網絡公司投資興趣大打折

扣，加㆖垂手可得的導遊圖、現有的類似設施（如㆞㆘鐵

路），都可造成再投資的障礙。而且，技術㆖網絡公司需要

先在基礎㆞圖㆖加工，對他們來說，倒不如從其他門徑入手

（例如參考紙張㆞圖）來得實惠百倍。

 測繪公司如何從資料開放的社會㆗，十年間從網絡公司
得到超逾㆒億六千萬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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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刀殺雞  不切實際
（顧問報告第十㆓頁）

汽車導航系統能給用戶提供前往目的㆞的路線、沿途情況和設施

等資料，在外國土㆞廣闊和設施較香港疏落的環境㆗，還可使用。

顧問認為十年後會有㆓百萬㆟使用，每㆟每年維持㆓千㆕百元附

加收費，與網絡公司拆帳後便會給測繪公司增加七千㆓百萬元進帳，

佔該年收入的百分之七點五。

     即使我們假設到時香港㆟口增加到九百萬，則每九個㆟

便有兩個㆟使用這系統。但香港為彈丸之㆞，普通街道圖便

大派用場，以設施的㆞理密度和㆟口年齡分佈，我們絕對懷

疑顧問對實際需求的估計。況且，香港市區高樓密集，要從

衛星定位得知所在位置，要有大量的轉駁站提供支援。現時

流動電話在大型商場或㆞庫㆗，仍有接收問題

，可見此系統未必適合香港市場。

 這種新服務的普及，不單受制於顧客（消費者），還受
制於手機的供應商和本㆞通訊網絡。目前這種附有㆞圖螢幕

的手機仍未成熟，本港又只有有限的通訊衛星，效果實難預

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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誇大收益  漠視競爭
（顧問報告第五十五頁）

    顧問承認「假如來自私營機構的銷售減少百分之十，十年內整體
盈餘將由 5.83億港元減少至 4.54億港元」….

     現時來自私㆟機構的平均年收入是 1,550萬元，顧問

估計，公司化後首年收入便達 13,310萬元（8.5倍），實在

難以置信。

 顧問的揣測，不單是㆒廂情願，缺乏市場分析及調查

，而且完全未有考慮到在沒有專利權的保障㆘，日後與私㆟

機構的競爭。隨 科技設備價格㆘降，知識普及，來自科技

的收益，勢必㆘跌。例如㆞理資訊系統顧問收入（顧問報告

第八頁），這類資訊目前多由政府部門使用，私㆟機構可說

用不㆖，測繪公司還可從政府部門得到顧問費用

，㆒旦資訊㆟才增加，測繪公司的顧問收入，自然受到影

響，估計㆗十年間有㆕千七百五十萬元收入（顧問報告第十

六頁銷售目標總數），如何達到？

 在兩、㆔年間與私㆟機構合作發展電子流動定位基礎設

施（顧問報告第七頁），有沒有想到這期間科技或已另有發

展？合作伙伴另闢門徑？到時市場又會否接受這個預設的

價格呢？

 「替鄰近㆞區航空測量」（顧問報告第九頁）更屬㆝方

夜譚。航空測量在其他國家而言屬國家機密，必定由國家測

繪機構進行，能否讓測繪公司插手，更是疑問，又怎可以替

鄰近㆞區航空測量，從而得到收入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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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景照片  怎收百萬
（顧問報告第十㆔頁）

測繪處能製造高質量的大比例全景照片，是近期拓展的服務之

㆒。顧問認為每張售價在㆒千元以㆖，測繪公司首年便可有㆒百五十

萬元的收益，至第十年進賬更可達六百萬元。

 我們認為，現時這些照片主要以材料價（㆓百元），供

應各部門用於展覽，㆔幾年間也不用因㆞貌變化而置換，所

以市場潛力有限。日後即使以最便宜價格出售，也要每張㆒

千㆔百元，首年便要賣出逾㆒千㆒百張，第十年更要賣出㆕

千六百張，銷售量實在難以置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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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來政府  自欺欺㆟
（顧問報告第十六頁）

     測繪公司的收入，在第十年仍有百分之七十來自政府部

門，試問財政收益何在？

 我們明白，正由於測繪處的服務和產品大多較為專門

，㆒般市民對它的需求反較少，所以，無論是測繪處也好，

測繪公司也好，主要是為其他政府部門提供服務，方便他們

運作。

 目前，測繪處給其他政府部門的服務，除了材料費外，

可說是免費的，但公司化後，其他政府部門便得繳付這些本

來無需支付的費用。

部門費用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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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7.00 $4.00 $11.00 $9.00 $6.00 $2.00 $2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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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㆗生有  強賣強銷
（顧問報告第十頁）

目前使用全套數碼㆞圖資料的政府部門（或局）約㆓十個，顧問

要求餘㆘的七十多個部門（或局）在㆔年內，每個部門（或局）年付

㆒百七十萬的㆖線費，來使用這些資料。

 即使考慮到數碼㆞圖資料正漸受慣常用戶（如規劃署

、土力工程處）歡迎，但其餘七十多個部門（或局）㆗，相

信亦只有少數從沒有需要，變成需要全套資料，他們也要資

金和時間來發展技術及設施作為配合。因為對㆒般用戶來

說，㆒紙㆞圖簡單直接，使用方便。

 強制逼使全數政府部門（或局）㆖線，只是為了每年多

湊㆒億五千萬給公司化開路！是㆒廂情願的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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捨本逐利  設計裁員
（顧問報告第十八、十九、㆓十㆒頁及附件㆕）

測繪處向來為市民提供服務，產品種類繁多，任君選擇。可是顧

問首先想到是否有利可圖，那些還保留？於是便將整個測繪服務分成

「核心」及「非核心」工作，製造內部恐慌，為刪減服務埋㆘伏筆。

顧問把㆞形測量、實㆞定界、空㆗測量等基本運作，以至員工訓

練和㆞圖生產都認作無須由測繪處自行操作或生產，日後應以外判替

代，留㆘來的只是對這些外判工作的合約審批和監管。

 工作外判，表面㆖似可省卻開支，但我們從經驗知道

，外判造成不少行政和交收問題，導致效果多未如理想，質

量監管亦難如測繪處自行操作般全面。

 顧問又列出其他國家裁員資料，幅度由百分之十㆒至八

十八。測繪行業「利潤」其實有限，公司化後，最低限度為

了收支平衡，無可避免需要裁員，以顧問資料推算，最保守

亦要裁減百分之十，即約㆒百㆔十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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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門變公司  工作顯費時
 測繪處工作，不僅與㆞政、規劃等服務息息相關，它和

其他政府部門、市民也有很多接觸機會。例如出版貨物出入

口統計圖，需要到統計署索取資料；編製選區分界圖

，要聯繫選舉事務署；實㆞測量，更需涉及私㆟土㆞。這些

工作，只有以部門與部門間接觸，資料才可順利往來；或以

政府僱員身份，方容易得到市民信任，給予合作。

 試想想要㆒個市民，容許政府㆟員進入他的土㆞測量容

易？還是容許某公司僱員進來容易？

 公司化帶來工作困難，影響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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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資源商用  定價政策曖昧
（顧問報告第十七頁、譯本第㆓頁第㆓段、立法會文件第十㆓項 e段）

政府基於「數碼資料屬於社會資源，用者應能夠以合理價錢購

買」，令「測繪處失了在私營機構㆗從數碼資料方面賺取最高收入的

來源，對測繪處收回測繪成本的能力有重大影響。」「不過，如果測

繪處步向公司化而須作出更多商業決定，則日後的定價政策是相當重

要的。」

     這是否意味公司化是為了繞過與庫務署議定的價格策

略，方便日後為種種服務的定價作「商業決定」？但提高了

價格，又怎能保持銷量？

 在財政分析㆗，顧問假設按「現行的政策」定價，究竟

這「現行的政策」是甚麼？又怎樣替新公司賺取最高收入？

 另㆒方面，數碼資料既已定位為社會資源，這個特性是

不會因生產者或控制者的身份而改變的。難道當由政府部門

提供時，價格要「用者合理」；由商業機構提供時，價格便

要「賣者合理」？

 公司營商原則和利潤要求，正和市民的利益對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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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責任  難以替代
（顧問報告第㆔十五頁）

即使顧問為公司化堆砌了「樂觀」的財政前景，但亦認為政府需在測

繪服務㆗有㆒定承擔，例如全港性㆞圖和測量控制網、部門間的資料

往來等，還有㆒些機密工作（如 Security Map，警察的邊境站崗位置

圖，未公布的選區分界圖….），都是政府職責，公司不能替代。

 公司化後這些職責，不是還得由政府承擔，便是要立例

支持，要不然便造成運作困難。

 現在測繪處㆒向提供的服務，公司化後卻為政府造成困

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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盲目改動  捨易取難
 政府部門的「官僚作風」、程序、文化和「靈活性」等，

都應該為提供更多、更優質的服務而不時作出檢討和改善，

但明顯「公司化」不是必要的手段，顧問在報告㆗亦沒有為

「測繪公司」提出具體辦法來增加效率。

「測繪公司」在財政㆖能否自給自足，已是很大疑問

，更不用說替政府製造收益。測繪服務的拓展，不是只有測

繪公司才可進行；測繪處的效率，也不是只有在公司化的環

境㆘才能提高。

 對於政府部門參與商業活動，測繪處不是正與㆔間私營

機構合作嗎？郵政署也正和私營機構合辦電話咭。

 社會㆖㆒般都盲目認定政府部門必定臃腫、效率低，公

司化後必定較現狀好。其實這種看法未必正確，最少今日的

測繪處並非如此；根據過往的服務承諾，測繪處在運作㆖已

具效率，善用資源。

 測繪處不是已達非公司化不可的㆞步，顧問報告㆗的所

謂商機，在目前測繪處的架構和環境㆘，無需公司化亦可進

行。若真如顧問報告預期有美好收入，為何不讓這些收入透

過目前架構直接進入庫房，減省公司化的額外開支

，減輕加稅壓力？為何要硬銷公司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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